


南京市“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重大课题遴选公告（第一批）
“十四五”（2021—2025年）时期，是南京由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名城、美丽古都”建设的重要阶段。编制好“十四五”规划，描绘未来发展蓝图，意义重大。为广泛汇集社会各界智慧，凝聚发展共识，进一步提高规划编制的透明度、民主参与度，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决定对南京市“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重大课题面向社会公开遴选研究机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委托单位
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课题内容
围绕关系南京“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长远的重大问题以及改革发展和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主要涉及国家重大战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内容（详见附件1）。
三、申请条件
（一）申请单位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咨询机构、政府机构与研究机构组成的联合体，以及其他经审查符合条件的组织或机构。
（二）具体要求
1、课题承担单位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并对课题组成员的政治表现和业务素质负责。
2、课题申请单位应根据自身研究优势和申请课题需要，精心组建课题组，鼓励跨单位、跨专业开展联合研究，鼓励课题承担单位给予经费、人员和时间等各方面配套支持。
3、课题申请单位须具有相关课题的研究基础、研究经验和研究成果，近五年承担市级以上相关研究课题。
4、课题组负责人必须具有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课题实施全过程的真正组织者和指导者，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挂名或不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人员不得作为课题负责人申请研究课题。
5、课题组主要成员须熟悉相关领域情况，人员结构及专业配置须规模适度、结构合理，与课题研究的内容和要求相适应。
6、原则上每个课题申请单位申报课题不得超过两项（含联合申请课题）。
四、相关事宜
（一）申报期限
2019年4月25日—2019年5月9日。
（二）资料报送
课题申请单位应根据自身研究优势选择课题，认真如实填写《南京市“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重大课题申请书》（请登录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http://fgw.nanjing.gov.cn/下载）。申请书须于2019年5月9日18:00前通过传真、邮寄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交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处（请在信函右上角及邮件主题等处注明“‘十四五’课题申请”）。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265号新城大厦C座18楼18F57室，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处
邮编：210019
电话：（025）68789824，68789740
传真：（025）68789771
电子邮箱：guihuachu@njnet.gov.cn
（三）课题遴选
委托单位组织评审小组，对申请单位从研究方案的科学性、创新性、深入性、可操作性以及课题组的团队实力、工作基础等方面进行评估和择优遴选，并于2019年5月20日前确定课题承担单位。
（四）完成时限
承担单位接到遴选结果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须与委托单位签订项目协议书，正式确定课题方案和相关事宜。承担单位应于6月初形成开题报告，召开课题开题会，正式启动课题研究。7月底前形成课题中期报告，提交委托单位组织中期评议审查。根据评议审查结果，对研究报告做进一步深化研究，并于8月底前提交正式研究报告。委托单位将组织专家对最终成果进行评审，通过评审后正式办理结题手续。
（五）研究经费
委托单位给予每个课题一定的研究经费。

附件：
1、南京市“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重大课题目录（第一批）
2、南京市“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重大课题申请书


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4月24日




